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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國民黨政治犯感化政策的分析 

——以南昌行營臨時感化院為個案* 

王才友**  

感化院是18世紀歐洲國家為收容青少年犯罪而設立的

感化機構。晚清以降傳入中國，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國民黨

強化了感化院對中共政治犯感化的功能。本文試圖通過對南

昌行營臨時感化院歷史的考察，分析國民黨對中共政治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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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政策設計和效果。我們認為，隨著剿共戰爭的不斷深

入，為了消解中共政治動員所帶來的破壞性，蔣介石力爭通

過感化院的打造，達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強力功

效。然而，房舍、經費、人員缺乏等問題卻使感化院的感化

設計陷入困境，而中共被感化分子利用這一情形對抗國民黨

的感化政策，從而導致感化院更多地充當了被動收容的角

色，感化政策也並未實現其初衷。 

 

關鍵字：抗戰前、國共對峙、感化政策、南昌行營臨時感化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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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感化院（Reformatory），是 18 世紀歐洲國家為收容青少年犯罪而設

立的感化機構，到 19 世紀逐漸擴展到美國等西方國家。感化院的發展史

同時也是世界刑罰制度逐漸由懲罰刑到教育刑的變遷史。1晚清以降，隨

著「西學東漸」，學者逐漸關注歐洲的感化院。他們瞭解到感化院設立是

針對「不順從其親之幼年子弟」等的教育問題。2民國成立後，政府逐漸

在立法上關注少年犯的感化教育。但全國無論公私方面，並無感化機關之

設立，國家關於感化教育的政策形同具文。到 1922年 2 月 20 日，司法部

                                                      
  1  1703年，羅馬教皇將撤米豈爾僧院之一部改造為監獄，收容「二十歲以下

之幼年犯，及幼年人有墮落者」，實行教養矯正之法，一般學者認為這是

感化教育的起源。19世紀以後，少年犯的感化事業逐漸得到歐洲官方的贊

助，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國和美國。1817年，英國伯明罕設立感化院，1847

年起，聖喬治區域之感化院逐漸聚焦於有犯罪傾向的兒童，於是此項運動

在英國日益發展。到1854年，《感化院法》（Reformatory Act）經國會通

過，是以教育刑制度取代刑罰制度的開端。在美國，教友派于1824年在紐

約州蘭達爾島設立庇護所（The House of Refuge），為少年犯提供經濟資

助。但根據當時的調查研究顯示，貧窮兒童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僅是經濟原

因，道德問題尤為重要。故1848年，萊曼少年感化院（Lyman School for 

Boys）提倡幼年自主及自尊教育。1870年，勃洛克凡（Z. R. Brockway）

等人在辛辛那提發起舉行了第一屆監獄會議，此實為美國乃至世界近世監

獄改良運動的新紀元。會議主張監獄對於犯人的教育，不應偏向苦痛的應

報觀念，而須注重如何道德感化犯人。1876年，勃洛克凡在厄爾米拉成立

感化院，其所行之制度，後人稱為厄爾米拉制，其要點是結合累進制中的

各項原則，並參照歷來少年感化院所用的教養方法，構成一種教育刑制

度。參見孫雄，《監獄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19；35；150-151。 

  2  《續修四庫全書·政書類·皇朝續文獻通考》卷2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63。 



．4．王才友 政大史粹第十九期 

頒行《感化學校暫行章程》，其對象即是未滿十六歲的少年犯。3南京國

民政府成立以來，世界刑事思潮日新月異，教育界學者對感化教育鼓吹亦

力。1928年 5 月，俞慶棠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提出《囚犯施行感化教育案》；

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則籌畫了感化教育的具體辦法。基於此，1933 年以

來，司法行政部相繼在濟南、武昌、南昌設立了少年監，且頒行了《少年

監階級處遇規程》及《少年犯教育實施方案》，實施方案中規定，應依三

民主義之精神，授少年犯以相當之知識與技能，以正確其思想，養成其勤

勞，使其能複歸社會生活。 

然而，感化院在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西學東漸」的過程，同樣是中

國化的過程。1927 年春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發

起了大規模的清黨運動。腥風血雨之餘，各省紛紛建立感化院或反省院，

以清除共產黨人中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4從這時起，感化院遂

                                                      
  3  同年秋，香山慈幼會在香山附近設有香山感化院，以佛法感化教育不良兒

童。次年，司法部將香山感化院改組為北京感化學校，令各省新監之幼年

犯，移送該校感化，採用普通小學課程及工業之訓練，德智兼施，以期達

到「感化成人」之目的。這是近代中國感化教育機關的創始。參見司法部

第135號令，金兆鑾，《感化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1：孫雄，

《監獄學》，154。 

  4  全國最早的感化院（或反省院），一說是浙江最早成立的，另一說為湖南

反省院，但就後人回憶來看，湖南反省院成立於1930年，而浙江於1928

年，故筆者采浙江說。參見蕭邦奇著，周武彪譯，《血路》（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1999），190-193；于淵，〈國民黨浙江反省院〉，《浙江

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119。張國

棟，〈反省院〉，《中統特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江蘇文

史資料》編輯部內部發行，19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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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單向的青少年犯罪的感化教育向多元化發展，即包含了對中共政治犯的

感化教育。甚者，遍查中共建政後的革命史敍述，感化院成立的初衷被淹

沒，而對政治犯的「洗腦」成為其最主要的功能。那麼，國民黨對中共政

治犯的感化政策具體情形是怎樣的呢？ 

過去國民黨對中共政治犯感化政策問題的研究為數不多。西方學者主

要是從監獄史角度分析感化院在近代中國的角色和地位，並未能從國共兩

黨對峙的角度進行考察，因此忽略了感化院在近代監獄史中的特殊性。5中

國大陸學者則主要從傳統「革命史」脈絡對感化院的發展史進行梳理，6未

見其對感化政策及深層次的歷史進行分析。感化院在國共兩黨對峙的環境

中是如何緣起的呢？其感化政策及其效果如何呢？以上兩者皆為本文有

待解決的問題。當然，對於感化院論述的不充分也許與論者掌握資料的略

顯缺失存在一定關係。本文將以 1933年前後成立的南昌行營臨時感化院

為個案，利用其當時所發行的刊物《感化月刊》、江西省內各檔案館所庋

藏之民國檔案及臺北國史館所庋藏之「蔣檔」，試圖通過勾勒國民黨 1930

年代對中共政治犯感化政策的原貌，對上述問題作初步的回應。 

                                                      
  5  Frank Dikö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Dutton, Michael,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From Patriarchy to the Peop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陳小瓊、林容，《國民黨南昌臨時感化院剖析》，《中國現代史》1999.4，

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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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分政治」 南昌行營下的臨時感化院 

東北易幟以後，國民政府基本上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正統地位。與此

同時，蔣介石也取得了對全國形式上的統治權，但隨著軍閥時代的結束，

武力征服和外交運籌的「大棒金元」政策很難再獨行於訓政時期的政治，

所以蔣介石亟需尋求更好的戰略來證明國民黨對全國統治的合法性。7而此

時中共正在南方各省開創另一番天地。1929年 4 月 1 日，紅五軍在瑞金

與紅四軍會師，逐步擴大了對贛西南的割據，這無疑是對蔣介石政權的一

大挑戰。「圍剿」之餘，對各地中共政治犯的感化教育就成為國民黨樹立

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同年 12 月，立法院通過並頒佈了《反省院組織條例》，

規定「為感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條例於高等法院所在地設反省院」。江西

反省院正是此時設立的，總設院長一人，綜理全院事務；下分總務、管理、

訓育三科，每科設主任一人；訓育科設有投誠和俘虜兩個部。訓育員每日

對反省人進行三民主義的灌輸，企圖清洗反省人頭腦中的赤化思想。8然

而，此時的各省反省院只是清黨以後的輔助措施而已。 

截至 1932年 5 月，前三次「圍剿」均以國軍失敗而告終。不得不說，

國軍的屢戰屢敗與國共兩黨的不同宣傳策略有著莫大的關係。共產黨善於

                                                      
  7  細察蔣介石的一生，他對於三民主義理論其實並沒有太大的熱情，但他有

一種特定的心態，即以軍事打擊為關注重心的前提下注重理論宣傳，這與

孫中山時期所確立的黨國體制有莫大的關係，因為這一體制迫使蔣介石需

要運用宣傳戰略和機制來維護它，以便作為自己取得最高權威的理論來

源。 

  8  《江西省公安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公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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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量的民眾宣傳工作，所以在基層共產黨頗得民心；同時各級部隊中的

政委在宣傳工作方面更是讓國軍各級將領吃盡苦頭。9同時在這些宣傳的

鼓動下，國軍逃兵現象時有發生。而相較之下，國民黨基本上採取了對紅

軍的屠殺政策，從而投誠份子和俘虜罹受了殘酷的鎮壓。他們逃出紅軍的

防守線，進入國統區，卻遭到國軍和當地紳民的恐嚇、搶劫，甚至槍殺，

或者入境後由於國民黨中央毫無優待投誠俘虜的誠意，故「地方政府複不

予救濟」。10最為慘烈的是針對紅軍各級政委，按照《剿匪區內俘虜投誠

赤匪暫行辦法》第二條甲項規定，一旦被俘，必殺無疑，從這裏可以看出，

中共政委在紅軍和民眾中富有極強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使前線將領已無法

容忍，所以他們積極建議蔣介石「消滅匪軍，必須殺其政委」。11 

此時的蔣介石十分驚羨於共產黨的宣傳工作，他認識到對付紅軍單純

採取軍事手段是不行的，反宣傳和感化非常重要，於是此項工作被提到日

程上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針便應運而生。12蔣介石親自

                                                      
  9  共產黨利用各種方式探聽國民黨的情報，如他們利用婦孺、小販等，以交

易為掩飾，進入白區打探虛實。參見《江西省政府公報》58。 

 10  〈匪區來歸之民眾應特別保護與撫慰〉，《江西省政府公報》63；《南昌

行營、省政府、第九、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弋陽縣政府等關於為促「匪

軍」崩潰對「匪兵」進行「叫話」、醫治、利用投誠自新分子的情形及嚴

禁紳民威脅投誠「匪兵」繳售槍支等問題的訓令、指令、代電、呈》，江

西省檔案館藏，J016-3-2183。 

 11  《南昌行營、省政府關於投誠、被俘人員所述「匪情」及感想書面報告及

湘鄂贛「匪黨」對各區組織與工作等問題的訓令、通報、代電呈》，江西

省檔案館藏，J016-3-2179。 

 12  《蔣總統秘錄》第九冊（臺北：中央日報社，1977），7-8；另在1933-1934

年中的《事略稿本》中，蔣介石對軍官、師生、民眾的訓話中提及了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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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了五條優待投誠俘虜的標語，即「自新的民眾一律保護；投誠來歸者，

生命有保障；投誠來歸者，不究既往；投誠來歸者，生活有保障；投誠來

歸者，格外優待」，並飭令給予攜槍投誠的紅軍不同級別的槍獎。13同時

在戰區，南昌行營於 1933年 5 月下發戰字第 2778號訓令，命令「前方各

部隊每連挑選口齒清楚、語言普通之士兵十人，加以訓練，俟與匪軍接近

時，在火線作『叫話』工作，宣傳優待來降匪兵，使其覺悟」；另一方面，

因為「匪區」藥品缺乏，行營要求對前線的俘虜妥加治療，酌給現金，然

後把他們放回「匪區」，以為坐探，宣揚「德意」，從而「增加匪軍困難

悲慘，以示我軍不重傷、不擒殘病、仁愛寬大之至意」。14蔣介石另令各

省縣政府充分利用投誠官兵中之「能文者」，以便「令將匪方詳情及其本

人所以投誠之感想」形成書面，刊登於各大報紙，以利宣傳，此一措施使

更多的因害怕到國軍方面投誠會被殺害的官兵冰釋了疑慮。15 

                                                                                                                
傳的重要性。 

 13  按照〈剿匪區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一般槍獎為二十元，

按照槍的完好程度以及槍殺紅軍軍官的職級高低給予不同的獎勵。參見第

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上（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1994），474。 

 14  《南昌行營、省政府、第九、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弋陽縣政府等關於

為促「匪軍」崩潰對「匪兵」進行「叫話」、醫治、利用投誠自新分子的

情形及嚴禁紳民威脅投誠「匪兵」繳售槍支等問題的訓令、指令、代電、

呈》，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2183。 

 15  《江西省政府公報》55，1933年6月30日，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4013。

而關於士兵害怕被殺的史料，可參見《感化月刊》1，10；《張以垠、張

以壁、胡風元案件材料》，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檔案館藏，J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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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宣傳的「感化」下，紅軍中開始出現了逃亡。16由於食鹽、火柴

和衛生材料的短缺，蘇區生活日益困難，許多不願堅持的紅軍戰士開始聯

繫當地的招撫機關，即縣政府和師部。縣長或師部招撫人員與投誠官約定

地點，繳械投誠，並給予投誠官以重獎，給予員兵以槍獎。如宜豐縣境的

中共第七遊擊隊隊長方振平派專人送信縣政府，函稱願意攜械投誠，縣長

廖士元與國民黨駐軍五十二旅旅部商議後，選派巡官辦公處巡長王樹堂，

偵探隊長王君存，會同旅部所派班長周國欽，持函前往招撫。方振平帶領

隊伍如約到指定地點與縣長等人會合。類似情況在各縣先後出現。171933

年 6 月以來，幾乎每三五天即有幾十到幾百投誠俘虜被解送至行營感化院

等情事見諸報端，而到 1934年 8 月，隨著國軍逐漸控制江西戰場，「每

日都有幾千人到國軍方面投誠」。18 

                                                      
 16  誠然，逃亡現象的原因還包括過度的擴紅，查田運動等。關於逃亡的原因，

黃道炫有過精細的研究，參見黃道炫，〈逃跑與回流：蘇區群眾對中共施

政方針的回應〉，《社會科學研究》，2005.6，124-132；另可參見曹伯一，

《江西蘇維埃之建立與崩潰，1931-1934》（臺灣政治大學高級研究生畢業

論文，1968），171-282；楊奎松，《中國近代通史第八卷·內戰與危機》，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372-374。 

 17  《南昌行營、省政府、保安處、各特別區政治局、第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各縣政府等單位關於招撫攜械投誠「匪方」官兵懲獎辦法、鄉府印旗、湘

贛偽組織內容等問題的訓令、指令、代電、函、呈、月報表、一覽表》，

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2182；《南昌行營、省政府關於投誠、被俘人員

所述「匪情」及感想書面報告及湘鄂贛「匪黨」對各區組織與工作等問題

的訓令、通報、代電呈》，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2179。 

 18  《感化月刊》6，3；而據感化院的工作報告指出，「因剿匪勝利，投誠人

及俘虜送院者在每三五日必有百數十人。」當然，這些的資料的真實性有

待進一步考證，但是如果從當時整個剿共戰場的規模與面積來考量，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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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誠俘虜的增多，使感化教育工作成為當務之急，因為這是展現國民

黨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19另外，蔣介石需要他們被感化成功後，回到

農村去，參與農村復興計畫，為國民黨政府做宣傳工作。201933 年 6 月

12 日，蔣介石在剿匪軍事會議上提出，各部隊要設臨時戰地投誠俘虜收

容所，地方上設感化班、勞動團，後又命令行營第四廳廳長朱懷冰做兩件

事：一為設立廢殘軍人院，一為在行營下籌設感化院。21 

8 月 6 日，朱懷冰委令第四廳文書股股長武軍平為南昌行營臨時感化

院籌備主任。具體負責收容工作，包括「無家室，無職業恆產，又無法謀

生者；在收復匪區尚未安定以前，因特殊情形，未能回家，或尚須限制其

自由者；曾任匪區重要工作，尚須經過相當期間之考察者；經裁定應受感

化者」。與此同時，行營先設投誠人員招待所和俘虜收容所，以徐家修和

王志辦分任所長，以便將從各地招撫機關羈押而來的投誠俘虜份子暫時安

                                                                                                                
數字應該是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參見《感化月刊》3，135。 

 19  需要澄清的是，感化院作為國民黨體制下的國家機構，乃沿襲反省院而

來，但感化教育卻一直存在於中國古代的監獄系統的管理中，其執行效果

雖有待進一步研究，但作為一種教育形式卻得以延續下來。晚清以降，這

種教育形式又糅合了西方現代資訊技術的因素。有關這一點，馮客先生有

過論述。也正是基於傳統性因素的緣由，蔣介石、陳果夫等國民黨高層對

待感化教育和感化院的支持態度也就容易理解了，參見Børge Bakken, 

Reviewed work(s):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by 

Frank Dikötter, The China Journal, No. 50, (Jul., 2003), pp. 225；〈感化教

育〉，《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一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1），79-82。 

 20  《感化月刊》4，36。 

 21  引自熊尚厚，〈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準備之考察〉，《民

國檔案》，1992.1，101-107；《感化月刊》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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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22如此一來，便分擔了武軍平的壓力，從而專心籌設感化院。 

武軍平接受委任以後，在寧振亞的協助下，尋求辦公院址。8 月 29

日，經蔣介石在行營與軍政部中間斡旋，覓定老營房為院址，即日遷入辦

公，時僅有職員 9 人。239 月 1 日，行營令臨時感化院合併投誠招待所及

俘虜收容所。10 月 7 日，感化院籌備完竣，正式成立。24然而，由於此前

江西反省院已然存在，為免感化工作抵牾，10 月 15 日，行營命令感化院

準備著手將其接收，到 25 日，72 名反省人從江西反省院移交行營感化院，

此時感化院機構才算最終成型。25 

由上可知，感化院最早是歐美國家對少年犯的教育機構，對待政治犯

的內容付諸闕如。晚清以降，在新式教育與媒體輿論的刺激下，感化院的

體制被引入到近代中國。浸淫於此種「西學東漸」的潮流之中，感化院卻

                                                      
 22  各收容機關主要是指各縣政府和各師部，最初投誠俘虜份子基本是被處

決。1933年7月，行營頒行《剿匪區內處置俘虜赤匪暫行辦法》和《剿匪

區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各招撫機關對投誠俘虜的處置權有了很大

的改變，因為從前只是縣政府或各師部獨立行使處置權，在請款和槍獎問

題存在可資取巧之處，而此兩項辦法實施後，感化院在處置問題上與縣政

府發生了業務上的聯繫，從而使縣政府和各師部減少了敷衍塞責。〈行營

設立投誠人員招待所〉；〈行營委王志辦為俘虜收容所長〉，江西《民國

日報》，1933年8月21日；《江西省政府公報》59，江西省檔案館藏，

J016-3-4014。 

 23  軍政部鑒於「剿匪部隊雲集，因南昌順外築營房，一時不能竣工，致過住

部隊，不敷駐紮」，故特致電江西省政府，修葺老營房作為駐軍之所。〈省

府修葺老營房〉，江西《民國日報》，1933年7月27日。 

 24  但是，武軍平的供職時間是11月18日。〈令知行營感化院院長武軍平供職

日期〉，《江西省政府公報》71。 

 25  《感化月刊》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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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中國化的過程。清黨後，國民黨人通過各省反省院渲染國民黨的「仁

愛」；而反復「圍剿」蘇區不利的情況下，更使蔣介石認識到要消滅紅軍，

必須設立臨時感化院，以共產主義原罪妖魔化共產黨，一方面，以撫助剿，

這也正是「七分政治」的直接意圖；另一方面，通過感化院優待投誠俘虜

的宣傳，在民眾中建立三民主義的優越性和合法性。 

三、 感化院的管理及其形象的構建 

蔣介石坐鎮南昌以後，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三次組設

南昌行營，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圍剿」，而另一方面他欲以「匪區」的

收復與治理作為向反對派樹立其統治合法性的資本。這樣，蔣介石需要通

過對「匪區」的塑造與宣傳，來凸顯收復區域的新形象。而為了達到此種

效果，南昌與江西之「模範治理區」之打造26、新生活運動之發起，以及

市容重整27等等相繼發生。在此背景下，蔣介石也把行營臨時感化院作為

建構其對收復區有效治理的重要櫥窗。 

                                                      
 26  蔣介石大張旗鼓地宣傳南昌及江西面貌的改變，以便使全國媒體輿論認為

南昌已然成為「模範治理區」。他在1934年3月5日行營擴大紀念周上演講，

稱南昌天天在進步，江西公路修建發展迅速，完全是江西全省刻苦奮鬥的

結果。同樣在與來昌述職的將領交談中，也不忘問及他們對南昌的印象。

參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5冊（臺北：國史館，2006），41、

310-311、436。 

 27  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了迎合蔣介石的這層深意，在蔣江西剿共期

間，開闢了「湖濱公園」（後改名「介石公園」），建造了「中正橋」，

修造了南昌航空機場，整治東湖、南湖、北湖、修築環城馬路等等。參見

余敏輝，《夢斷總統府·蔣介石文臣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4），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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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院設院長一人，綜理全院事務，下設總務、訓育、工藝三股，後

來由於解來之被感化人體弱多病，添設醫務所。總體而言，總務股負責全

院文書、庶務、會計及維持一切秩序事宜；訓育股主管實施感化教育，並

擔任補助教育及管理被感化人等事項；工藝股教授被感化人技能，管理工

廠及採買工業材料，銷售工廠之製品。28 

解送至感化院的份子以俘虜居多。從籍貫上看，主要來自江西、湖南、

湖北、安徽、福建、河南等「匪區」。從學歷上看，有留學生、大學生、

中學生以及略識文字的，但是大部分被感化人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見表

一）。29從「匪化」深淺方面看，「有生長匪區；或加入匪黨甚早，為匪

至五六年者；有原屬國軍被俘，或半匪區之良民，被迫為匪，時間僅二三

月者。」30故被感化人被分為三個部，即投誠部、俘虜部和反省部。三部

是按照歐美感化院的進級制進行管理，其中投誠部待遇最高，其次是俘虜

部，最差的是反省部，而投誠部與俘虜部又分官長和員兵待遇。31毫無疑

                                                      
 28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臨時感化院條例〉，《感化月刊》

1，3。 

 29  據訓育股長張秉琰在1934年2月的〈感化教育之理論與設計〉中報告說，

全院1302名被感化人中，「最高的文化程度，只占到百分之一點五，他們

普通為中學畢業，很少數在中學以上，而在低級方面，文化程度之淺薄，

或者根本無有，卻占了全數百分之八十七以至九十八」。《感化月刊》3，

36。五月份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羅伯農在《被感化人管理方法之商榷》中

記錄了被感化人的學歷概況，「二千數百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真是鳳

毛麟角，受過中等教育的，也只四十一人；而百分之九十五六，則屬全愚

昧無知之徒。」《感化月刊》4，27。 

 30  《感化月刊》第二期，128。 

 31  投誠官每員月支洋二十元，投誠兵每名月支洋七元五角，俘虜官每員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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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職業 

問，反省部的被感化人是受赤化程度最深且最易不配合感化的，故投誠、

俘虜部選址離其甚遠，以防反省人與投誠俘虜部相互通氣，有礙感化。從

性別上看，大部分被感化人是男性，女性大多被編入反省部（見表二）。 

 

表一：被感化人職業分佈對照表3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934

年 10

月 

1934

年 12

月 

1935

年 1 月 

1934

年 10

月 

1934

年 12

月 

1935

年 1 月 

農 2925 2950 3098 62.38 62.5 62.4 

工 293 259 271 6.23 5.5 5 

商 278 269 279 5.91 5.7 6 

學 55 51 53 1.17 1 1 

兵 929 959 1016 19.83 20.3 20 

其他 26 29 29 0.55 0.6 0.6 

無業 8 9 9 0.17 0.2 0.2 

未詳 180 195 241 3.83 4.2 4.8 

合計 4684 4721 4996 100 100 100 

                                                                                                                
洋十二元，俘虜兵每名月支洋六元，反省人每名，按前江西反省院原來規

定，月支洋三元九角。《感化月刊》2，112。 

 32  此處職業是指尚未參加紅軍之前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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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人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根據《感化月刊》9-12，1934年 10月、1935年 1月總務股

工作報告之資料統計編制。) 

 

表二：第三（反省）部男女人數對照表 

年月 1934年 8 月 1934年 9 月 1934年 10 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 228 54 231 57 252 76 

百分比（﹪） 81 19 80 20 77 23 

合計 282 288 328 

（資料來源：根據《感化月刊》7、8、9、10，1934年 8、9、10月總務股

工作報告之資料統計編制。） 

 

相比於投誠部，俘虜部和反省部的管理更為謹慎和嚴密。33但為了節

約人力資源，被感化人中的「積極分子」以及投誠官允許參與到管理和訓

育中來。依照感化院條例，每十人為一組，設組長一人。五組為一班，設

管理員一員，組長系挑選投誠俘虜中的優秀者充任，管理員以投誠俘虜官

充任。為使挑選出來的被感化人都是優秀者，他們舉行考試以測驗其管理

                                                      
 33  投誠部設招待員二員，俘虜部除前兼管理員者外，複有管理員二員，看守

長一員，反省部除前兼管理員者外，亦複有管理員一員，看守長一員。《感

化月刊》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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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34 1934年 5 月，幸耀燊接任感化院院長，他在任期間，著力於新

生活運動的運作，軍事化、生產化成為感化院的主題。感化院被編成一個

感化區，感化區下設四個鄉，分別為明禮鄉，以投誠部範圍為限；明義鄉，

以俘虜部範圍為限；知廉鄉，以反省部範圍為限；知恥鄉，以工藝廠範圍

為限。四鄉依照《剿匪區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仿行保甲制度，每

寢室為一戶，設戶長一人（即感化隊組長）；十戶為甲，設甲長一人（即

感化隊班長）；十甲為保，設保長一人（即感化隊分隊長），保以上為鄉。

同樣，組長、班長、分隊長都是由被感化人中優秀者擔任，他們在軍訓、

試驗場勞動等管理中被委以重用。 

工藝廠的設立，主要是教以被感化人技能，同時他們也銷售工廠製品

和接受外來訂單，如河南代表團為慰問剿共戰士，特在工藝廠訂制麻鞋萬

雙。35隨著新生活運動的發展，感化院的感化方法也發生改變，幸耀燊等

人認為，被感化人參加革命的是由於在社會上沒有一技之長，故須以「教、

養、衛」同步進行，授以生產技能，開辦簡易工廠和農林畜牧等事業，開

展消費合作社。36事實上，工藝廠在感化院後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34  《感化月刊》9-10，112。 

 35  〈投誠俘虜生活優裕，行營感化院內容一瞥〉，江西《民國日報》，1934

年2月19日。 

 36  感化院後期的訓育股股長羅伯農在《對我國職教之檢討及本院實施職教的

方針》中炫耀自己的成績，「本院施行職教的場所，既是生產機關，不僅

是徒具一種形式職教可比。學工的地點，就是個工廠；學商的地點，就是

商店；學農的地點，就是農場。每個學習職業的被感化人，即是自力勞動

參加生產的份子，因為要如此，始可以避免僅學不習的形式，而收到真實

的效果。」幸耀燊，〈如何實施感化教育〉，《感化月刊》11-12，10。



抗戰前國民黨政治犯感化政策的分析——以南昌行營臨時感化院為個案 ．17． 

相形之下，訓育比管理與工廠勞作更為重要，因為感化院體制的初衷

就是給這批被感化人政治「洗腦」。對於各部的訓育，中共政治犯中的知

識份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感化院分四級施行感化教育。第一級是不識字

者，第二級是稍識字者，第三級是稍通文字者，第四級是感化的重點，被

感化人為中學以上文化，或在「匪區」任過重要工作者。1934 年 8 月，

第四級改為研究組。最早的訓育員是由院長外聘，江西反省院被接收以

後，收容數量日益增加，而經費日益緊縮，故訓育員基本是從被感化「成

功」的反省人中委任，他們大部分是原來紅軍中的投誠或俘虜軍官和共產

黨員。筆者對這些訓育員做了一些統計，大致有如下四類人：A、在清黨

中受害的共產黨基層支部負責人，如鄧宜之；B、被俘虜的紅軍軍官，如

尹揚華、陳曉鵬、杜家鴻；C、受 AB 團肅反錯劃而逃亡的共產黨軍政各

級負責人，如張克斌（女）、左娜（女）、龍貽奎等；D、受新式思想和

馬克思主義影響回鄉發展黨組織而被捕的學生，如熊達、楊毓嘉、蔡光華、

鄭佩華、陳洪濤等。 

感化教育的目的，從總的來看，是要使被感化人實現四個轉變，即意

識方面由階級鬥爭轉向民族鬥爭，以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對抗馬克思主

義；行為方面由「掠奪行為」轉向生產行為；性行方面由罪惡的轉向道德

的；生活方面應該由愚昧的轉向知識的，從而使他們資遣回籍後能夠成為

社會良民。37  

                                                                                                                
羅伯農語亦同期頁12。 

 37  《感化月刊》3，36，從中共建政後整理的回憶資料看來，三十年代各省

反省院的訓育方針與此述基本吻合，參見張國棟，〈反省院〉，《中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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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按照《剿匪區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除非有特殊情形，被感化成功資遣者，不得再次從軍，以防他們再次為紅

軍所用。但是戰場的兵力不足，使這一規定經常形同具文。為此，行營特

別訓令感化院，「查俘虜不准補充兵額，前已令飭遵照有案；如果被感化

人確有徹底覺悟，身體健全，認為可用之份子，亦只可分撥於非剿匪區域

部隊，為之折散補充，以防疏虞。」38資遣回籍者，須將資遣人分別攝影，

填注資遣證明書，派員遣送回該管原籍省府轉送各該原籍地方政府監視其

自新；一般資遣分省份資遣，每個省份派將官一名，士兵一名，資遣人每

日伙食四角，「沿途經過國有鐵路，輪船，汽車，一律免費」。39 

在建設感化院體制的同時，以武軍平和幸耀燊為首的感化政策執行

者，著力打造公眾形象，以便建構出耳目一新的感化院，為國民黨政權樹

立更多的合法性。當時江西省政府的喉舌是江西《民國日報》和《民報》，

他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構建感化院的形象。 

首先，通過報導接待參觀團和個人，增強民眾對感化院的良好印象。

在兩年有餘的時間裏，先後有七次軍政要員訪問的記錄，其中楊永泰參觀

兩次。一般來講，每次有要員來訪，皆由院長引導入各辦公室、教室、寢

室、工廠及各公共場所參觀。其後由要員向各被感化人訓話，要求他們安

心感化，力行三民主義。要員們對於感化院的印象都是「內部清潔整齊，

                                                                                                                
工秘錄》（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129。 

 38  《感化月刊》7-8，39。 

 39  《剿匪區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各路軍臨時戰地投誠俘虜收容所

條例》，《江西省政府公報》59，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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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井然，與各被感化人精神飽滿，極為贊許」。40當然，感化院也接待

記者及個人參觀。如江西《民國日報》記者於 1933年 2 月 18 日參觀後，

認為該院比一般學校要優，比一般工廠產品要物美價廉，比一般監獄要人

性化。北大參觀團參觀了感化院這一「模範監獄」，「甚至外國記者也相

信教育的力量能使這些『共匪』過上安分守己的生活」。41一名以「時安」

為名的參觀者在《感化月刊》中寫下了自己的觀後感： 

 

   （感化院）分三部（反省人、投誠官兵、俘虜官兵）收容。被感化

人的伙食，較湖北反省院為優。至於訓育設計，以精神訓練（心的

改造）、學識教導（能的建設）為方針。管理方法，毫不加以客觀

束縛，純以自治為原則，除分級授課與授課外，並有各種適合需要

的組織。在學術方面，分研究、演講、評論、出版等。在技藝方面，

有石印、毛巾、草鞋、縫紉、織襪、織布、洋燭、木刷等。在運動

娛樂方面，有網籃球隊，音樂、棋弈、戲劇等。一切設備，確為一

學校化的機關，因之多數被感化人的精神，異常飽滿。42 

 

其次，對感化院院長形象建構。在官方報紙輿論中，武軍平和幸耀燊

都有著偉岸的形象。二人努力工作，積極辦理收容、感化和遣送工作，在

                                                      
 40  江西《民國日報》，1934年2月23日；4月26日；6月1日；7月12日；10月

14日；江西《民報》，1933年10月31日；1934年2月3日；8月8日。 

 41  馮客著，徐有威等譯，《近代中國的犯罪、刑罰和監獄》（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8），265。 

 42  時安，〈行營感化院印象記〉，《感化月刊》6，120。 



．20．王才友 政大史粹第十九期 

報刊中呈現出為感化業務鞠躬盡瘁的形象。如武軍平對薛彥夫教以「入匪」

之思想根源，使其三月感化期滿，複回別動隊工作；43對於廢棄學業加入

共產黨的青年，呈請蔣介石「准予轉送其他學校肄業，使受相當教育後，

或在院中專設高級訓育班，特聘專門人員，選訂適當教材，從事訓育」；44幸

耀燊為增強感化業務，增設管理員培訓班。45另外，二人也是優待投誠俘

虜的典範，比如為解送到院的被感化人舉行聚餐會；歡迎將士投誠並給予

槍獎；為在感化院中逝去的亡靈舉行追悼會。46 

第三，被感化人形象的構建。與戰場上的你死我活相比，對被感化人

                                                      
 43  〈感化院反省人薛彥夫派赴別動總隊工作，並派員護送前往〉，江西《民

國日報》，1934年1月26日。 

 44  〈匪區投誠青年將授以相當教育，轉送其他學校肆業或就感化院設班訓

育〉，江西《民國日報》，1933年12月8日。 

 45  〈行營感化院設立管理員培訓班，日內即可正式授課〉，江西《民國日報》，

1934年10月13日。類似的報導如江西《民國日報》，〈武院長提倡字學，

親制傅默宜公行述字帖一本，付印成帙飭屬研習〉， 1934年2月2日；〈行

營感化院增設速計統計班，特務團官長參觀該院〉，2月23日；〈行營感

化院收容大批俘虜，武院長集合訓話，俘虜等頗為感動〉，3月6日；《民

報》：〈行營感化院增設識字班，抽驗成績〉，1934年11月12日；〈行營

感化院為被感化人謀將來生計〉，11月26日；〈行營感化院趕辦大批資遣〉，

1935年1月10日。 

 46  江西《民國日報》，〈行營感化院舉行聚餐會，歡迎投誠官兵〉，1933

年10月7日；〈行營感化院昨舉行投誠人槍獎大會，唐飛虎等十九人每名

廿元〉，11月4日；〈行營電影股昨在感化院放映剿匪影片，武院長向全

院官兵訓話〉，1934年1月7日；〈行營感化院昨祭告亡魂，武院長親撰祭

文，攜全院官長致祭〉，〈攜械輸誠之歐陽忠等，感化院昨發給槍獎，每

名給廿元以示獎勵〉，2月24日；3月31日；〈行營感化院昨舉行死亡投誠

俘虜追悼會〉，8月27日；〈今日發給槍獎〉，江西《民報》， 1934年2

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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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建構要寬容了許多。《民國日報》認為投誠俘虜皆由於「意志薄弱，

偶因煩悶而急躁」而加入共產黨。而於感化期滿後，多數被感化人都能「深

悔過去的錯誤」，感激涕零，且宣誓要為「黨國效力」。47孔荷寵投降後，

南昌行營委其為少將參議，職其為「招撫處長」，到感化院講演，懺悔以

前的錯誤，這本身也是對被感化人形象更積極地建構。48另外，普通投誠

士兵在報刊上亦有話語權，俘虜部李興發在描述完感化院中的生活後，自

豪地喊出「匪區內是否有如此完備的組織呢」？49在進級制的刺激下，感

化院的「公平」形象也得到了體現。段鳴益、陳曉鵬、尹揚華、唐開信、

胡席珍等人因成績優秀而被留院工作，甚至陳曉鵬的婚禮得到了蔣介石的

慷慨解囊，而喜慶氣氛鼓噪於《民國日報》的字裏行間。501934年，新生

活運動在南昌喧囂塵上，冬季運動會讓被感化者感觸生活多麼貼近大眾，

每天早晨的升旗儀式、軍訓、新生團等也讓民眾瞭解感化院的生活離他們

只有一牆之隔。51 

                                                      
 47  民國日報，〈恢復戴洪自由〉，1934年2月9日；〈行營感化院收容大批俘

虜，武院長集合訓話，俘虜等頗為感動〉，3月6日；〈感化院資遣被感化

人張才保等百餘名〉，6月3日；〈感化院資遣俘虜回籍，蕭克周等八十餘

名〉，7月27日； 

 48  〈行營孔參議荷寵在潯感化院對被感化人講詞〉，江西《民國日報》，1934

年9月8日；謝藻生，〈南昌行營的前前後後〉，《湖北文史資料》第3輯

（內部發行，1991），11。 

 49  〈被感化人李興發等書告匪軍官兵來歸，生活安定前途光明，歡迎速來同

享幸福〉，江西《民國日報》，1934年6月24日。 

 50  〈行營感化院開釋大批反省人，朱忠臣等十四名〉，江西《民國日報》，

1934年2月22日。 

 51  關於感化院中的新生活實踐，江西《民國日報》宣傳甚勤，如〈感化院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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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以《民國日報》為首的官方輿論從政要、院長和

被感化人三方面積極建構感化院形象，使感化院成為優待投誠俘虜的天

堂，以此為手段，以便完成收復區有效治理形象的建構。然而，相對民眾

而言，感化院身體的書寫權和處置投誠俘虜的話語權永遠屬於國家權力。

事實上，被美化的天使永遠只駐足于天堂，感化院的實施困境卻使其難以

達到理想的效果。 

四、 感化院的困境及被感化人的去向分析 

兩年多對投誠俘虜感化教育的歷史，其實更大意義上講是一部被動收

容史，很難談得上是真正的感化過程。感化院的業務主要是接收、訊問、

處理、造冊、管理、授課、遞轉或遣送，手續極其繁複。然而，檢閱兩年

多的工作報告，房舍、人員、經費始終是感化院縈繞不去的難題。 

1933年 10 月，當感化院籌備工作向報界宣告完竣時，院中收容人數

已達 500人以上，但房舍只敷第二部支配。直到 10 月 31 日前，「額定人

員不敷分配」，所以訓育規劃「實不過僅具雛形，法規雖定，多未實施」，

                                                                                                                
院長令所屬改已往惡習〉，1934年3月2日；〈行營感化院實施軍訓〉，6

月7日；〈行營感化院被感化人更換夏季衣服，全體官佐實施軍訓〉，6

月13日；〈行營感化院昨舉行新生活團成立大會，到全院官長及被感化人

三千余名，辛院長主席並宣讀誓詞〉，7月4日；〈行營感化院定今日舉行

秋季運動會，以資鍛煉被感化人體格〉，11月19日；〈行營感化院第一次

秋季運動大會開幕，到官兵及被感化人五千人〉，11月22日；《民報》對

升旗事件有詳細報導，〈行營感化院元旦升旗，參加典禮者三千餘人，是

日散發宣言〉，193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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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的主要業務僅僅是人事之清理而已。52感化院遷潯以後，53雖說房舍

增添不少，但是院中收容人數猛增，到 1934年 8 月，院中已有 4200餘人。

新入被感化人要「另搭茅棚暫住」，甚至「時常將教室占住，致課務時有

間斷」。54 

經費請領對於感化院來說，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總務股一般皆以

「最低限度編造開辦預算」向行營軍需處請被感化人領津餉、必需物品和

院中經費，但每次必不足額。大量開支和克扣個案使感化院羅掘俱窮，以

致於 1934年 10 月，感化院經濟審查委員會開始向職員和被感化人攤派業

務補助費，規定院中職員每人月捐薪俸洋二角，然此時感化院職員共計

119人，無疑杯水車薪。而向被感化人攤派是最簡捷的途徑，故而他們的

儲蓄存摺被強制收存，每人月捐強扣津餉洋一角，作為補助發展業務之

用。55此後，凡是舉行大型的活動，如冬季運動會，剿共祝捷大會等活動

                                                      
 52  《感化月刊》2，112。 

 53  1934年2月，蔣介石為建設南昌軍用機場，宣佈老營房院址再度易主，由

航空署擇時接收。隨著感化院的收容人數越來越多，原院址房舍確亦不敷

收容，故行營委令武軍平另覓新址。經武氏兩個月昌潯兩地往返奔勞，終

在九江大較場建成了新的臨時感化院。4月1日，臨時感化院全體職工和被

感化人遷往九江。〈行營感化院昨日遷潯〉，江西《民國日報》，1934

年4月2日。 

 54  《感化月刊》6，50。 

 55  蔣介石在感化院力求整治貪汙，如他在一次行營擴大紀念周上槍斃了一個

院中向金蘭室紙張文具店拿回扣的庶務，但奈何當時經費克扣的現象基本

視為正常，正如孫彩霞所提及，「幸耀燊與武軍平的貪汙相比，有過之而

無不及」。參見陳貽琛，〈國民黨新生活運動拾零〉，《江西文史資料選

輯》總第12輯，97；〈配合國民黨感化院強制收存被「感化人」的微薄「津

餉」〉，《中國農民銀行》（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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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人數/百分比 

所需經費，運用此策皆屢試不爽。 

訓育是感化教育的核心，然而由於可用作教室的房舍過少，教育經費

支絀，導致進行訓育的人數只能維繫在 13~16﹪之間（見表三）。教材編

撰由於不合格不切合被感化人的生活實際而使訓育基本形同虛設，而訓育

人員相繼失去了感化教育應有的「素質」，職員鬥毆、隨意缺席經常被提

到院長訓話和院務會議中。56到後期，幸耀燊瞭解到最初的感化目標似乎

難以實現，於是取而代之以簡單的識字運動，同時為了增強被感化人的技

能與增加工藝廠的收入，他與軍委會特務團及九江市政委員會協商，將江

西農林試驗場撥與感化院，作為四個感化鄉的試驗林，委杜家鴻全權負

責。57 

表三：1935年 8-12月訓育人數比例分析表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人數 4659 4960 4929 5337 5057 

受課人數 673 673 815 815 815 

百分比

（﹪） 
14.4 13.6 16.5 15.2 16.1 

（資料來源：根據《感化月刊》7-12，1934年 8、9、10 月訓育股工作報

告之資料統計編制。） 

                                                      
 56  《感化月刊》4，104；9-10，2；55。 

 57  《感化月刊》9-10，118-12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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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化月刊》上工藝廠的性質界定不同，後人回憶中的工藝廠確是

一座強制勞動的魔窟。58工藝股主任羅伯農等「一面強迫被押人員日夜勞

動，又對『習技』的人百般虐待，克扣囚糧，從中貪汙。這些被迫『習技』

的人由於吃不飽，人人骨瘦如柴」，據回憶錄和縣誌中記載，有很多被感

化者即是在工藝廠中被折磨致死的，大多數被感化人都受過打軍棍和老虎

凳的懲罰。59  

除工藝廠死亡外，醫務所的報告顯示，感化院從成立到結束的兩年多

時間裏，一直維持著高死亡率。在武軍平任內，共有 297人病故，而在幸

耀燊任內，平均每月有近 30 人死亡。60《感化月刊》主編劉覺認為造成

這種高死亡率的原因是在戰時狀態下，「物質供養之缺乏，饑飽寒暖之不

當，露宿風餐，健康之催剝已甚，而既經投誠或俘虜以後，輾轉解送，廢

月稽時，衣不周身，食未充腹，顛沛移徙，更種病根」。61然若對醫務所

的工作報告作周密分析，當會發現設備簡單和管理失當或許是其重要原

                                                      
 58  《感化月刊》中認為「工藝廠的設立，與普通工廠不同，普通工廠重在牟

利賺錢，而工藝廠，則首在提倡生產教育，即訓練各被感化人的生產技能。」  

 59  以致於後來工藝廠的運作需要獎勵才能刺激生產。參見《感化月刊》9-10，

129；謝藻生，〈南昌行營的前前後後〉，《湖北文史資料》第3輯，11；

《靖安縣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775；〈中央蘇區樂安縣

黨組織的建立及其發展概況〉，《樂安黨史資料選輯》第1輯（內部發行，

1986），19；《江西省公安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公安志》，237；

杜漢程整理，〈曾開盛烈士史料採訪錄〉，《新幹文史資料》第4輯（內

部發行，1988），22。 

 60  《感化月刊》7-8，86。 

 61  《感化月刊》2，146。 



．26．王才友 政大史粹第十九期 

因。由於房舍不夠，過分擁擠，醫官過少，從而導致醫務所中傳染病患者

占全部患者之 27﹪，胃腸疾病患者占 19﹪。62 

1934 年元旦，宋美齡在南昌講述新生活運動時認為，「共黨或被感

動而來歸，或被俘而勸服，即分送各處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

瞭解行政上種種革新，實皆為大眾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運動之所以

能奠定廣大之基礎。」63但在行營感化院開展僅屆月餘，「即已呈現暮氣」，

墮落到官僚三令五申的文字遊戲的怪圈中去了，因為身有衣食之憂，何以

新生活？所以很難起到「勸服」的感化功效。64 

綜合以上所有的困難，無怪乎幸耀燊在 9 月 17 日總理紀念周對全體

職員的訓話中抱怨道，「兄弟以為本院不能完全達到感化任務，其原因在

每日所做的事務，大半在收容工作方面。而於訓育事項，時感窒礙，長此

以往，殊有失感化意義。」65 

全面考量「有失感化意義」的原因，各招撫和收容機關存在一定的責

任關聯。感化院遷潯以後，自身業務更加繁忙，武軍平特向行營請設戰地

                                                      
 62  所以醫務所只好讓在院感化的有醫學背景的投誠俘虜留院工作，如張濟

華；再者，從第一、二部中「挑選被感化中青年者來所學習看護」，成立

看護訓練速成班，以便留所工作。《感化月刊》7-8，158；9-10，140。 

 63  楊樹標，《宋美齡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41。 

 64  新生活運動淪為「文字遊戲」，參見易勞逸著，陳謙平、陳紅民等譯，《流

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

社，1992），25；《感化月刊》6，91。 

 65  《感化月刊》7-8，8。其實此一憂虞是兩任院長揮之不去的難題，武軍平

的在1934年3月份的工作報告中指出，「訓育方面，仍因集中力量於訊問

資遣之故，難於嚴格推進」。《感化月刊》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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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66隨著後來收容人數激增，幸耀燊更願意只接收「在以前受匪化

甚深，或擔任匪區工作者」入院感化，對於一些無關重要之投誠俘虜或「匪

區」災民，即應就地資遣。67但是，各縣政府及各戰地臨時收容所為了減

輕自身的經費壓力，對於被感化人的解送，往往「毫不予以切實考察，詳

細訊問，不管投誠俘虜，有無恆產，能否回家，一概送院」。68甚至很多

師部為了謊報戰果，「往往把逃兵災躲到紅軍那邊去的民眾，也加以『附

匪從匪』帽子，俘解行營充數」。69 

為了解決人滿為患的困境，快速資遣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由於訊問花

去了太多的時間，許多被感化人無法及時資遣，這使得後期感化院的工作

重心是維持在院人數在五千人左右。總之，房舍過少、訓育員不敷支配、

經費不足使感化院一直在充當一個收容機關的角色。在此一角色重壓之

下，受課之「感」尚不能完成，談何曰「化」呢？70 

                                                      
 66  〈行營感化院請設戰地收容所，行營電催北路早日成立，昨有被感化人四

名入院〉，江西《民國日報》，1933年12月27日。 

 67  《感化月刊》9-10，63。 

 68  《感化月刊》7-8，8。 

 69  與南昌的平靜相比，戰區部隊總是有其現實的複雜性，因為作戰成為他們

的首要任務，而對於投誠俘虜的解送往往成為次要任務。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當此一次要任務與戰功聯繫在一起時，冒充附從就成為其中最大的問

題，比如西路軍何健在萬載「清剿」俘獲「附匪從匪」人員中，源溪那麼

小的地方就有七千餘名。當時《江西民國日報》報導這條消息時，曾以驚

疑的語氣道：「源溪‘受騙’來歸民眾竟有七千人？！」 陳貽琛，〈五

次「圍剿」中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見聞〉，《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總第14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127。 

 70  對於被匆匆資遣的人而言，「感」和「化」本身就沒有太大的意義，所以

無所謂成功或失敗，反倒是增加了感化院的收容任務，使本應受到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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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回籍的被感化人，他們辦理好切結，發給感化證後，即由院方派

護送員送回原籍，由縣長發給自新證，交由當地保甲長監督。71但是生硬

的規定在縣政府面前似乎並沒有太大約束力，因為「在戶籍辦得並不確實

或根本未辦，國民身份證亦未施行的當日」，原籍政府很難與感化院積極

配合，甚至會引起反感，正如黃寶實所說，「你反省院將共產黨並未訓好，

欲輕易耍我縣政府繼續注意，這又算是哪一門？」72因而被感化人總是處

在現實的尷尬當中。比如張濟華和吳時達所在原籍縣政府乘他們被關押期

間，沒收其財產，開釋後拒絕予以發還；而馮文明等人回籍後卻被縣政府

強行繼續羈押，如此，《感化院條例》尚難執行，更遑論被感化人能夠按

照院中所操行的分區、自衛等理念去保衛鄉土了。73再者，地方士紳對於

                                                                                                                
政治犯沒有得到應有的訓誡。令人遺憾的是，在國民黨時代沒有被感化的

很多人，卻在共和國成立後被以「反革命」、「右派」罪名遭到迫害，這

不能不說是另一時代的錯置。如楊良生因曾關押在感化院而在1959年被撤

職，安排在南平乳牛場工作；劉鼎因被俘虜而被定罪為「投敵叛變」。參

見羅健主編，《中共閩北黨史人物 1921~200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405；朱汝略、奚永寬編著，《浙東軍事蕪史》下卷（長春：吉

林文史出版社，2005），1313。 

 71  監督要點包括：「甲、不准與來歷不明人往來。乙、一年以內，不准擅離

所住區域。丙、責令其有一固定職業，如無職業時，應由具保人共同設法

救濟。」 

 72  黃寶實，《閒話往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62。 

 73  〈呈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為據本院服務員張濟華呈請轉呈三省總部

轉令廣濟縣府發還前封房屋財產等情轉呈鑒核示遵〉；〈函宜黃縣政府為

據本院投誠官吳時達呈為家中錢穀被沒收請察核作主等情函請查照發還

見複〉，《感化月刊》9-10，42-49。〈行營通令優待投誠獎勵自新，對自

新人不得久事羈押，辦理案件不得稍涉含糊〉，江西《民國日報》，1934

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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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化人的身份歧視，導致出院後的就業、生活困難，甚或也正因為這一

點，時有被感化人在院中的自殺事件發生。74黃寶實以感化教育執行者的

身份坦言，「反省院的這種構想，難免流入空洞。」 

頗為吊詭的是，感化院的初衷是給中共政治犯「洗腦」，但至少從臨

時感化院的歷史看來，感化執行者們似乎並未對他們未起到應有的感化效

果。對於這一點，或許作為一院之長的幸耀燊更有深切體會，「最近共匪

雖成釜底遊魂，不足為心腹之患，但是此輩被感化人，能否完全化為良璧，

琢成完器，實在是最大的疑問。」75所以他強調感化院應該與反省院有所

不同，應該改自我反省為感化陶淑，增加感化方法。然而，反省人總是以

弱者的角色，在承認感化院的話語霸權的情形下，自主地對社會存在進行

不同程度的偽裝。76 

1933 年 8 月，臨時感化院初設，共產黨即利用這一機會，密派官兵

「攜帶殘廢槍枝及無關緊要之文件，偽為投誠」，溷入感化院刺探軍情。

如投誠官徐家林於 10 月 9 日上午私自外出，直至翌日上午始行歸院，行

蹤可疑，吳幹城詳加盤詢，但徐氏供詞前後矛盾，於是武軍平令送軍法處

審訊。為此，行營於 31 日下發 1982號訓令，嚴令感化院及各級招撫機關

「嚴防匪徒偽為投誠溷入我方刺探軍情」，並訓斥院長武軍平，「招撫土

匪，原系瓦解匪勢之一種政策，設使辦理不善，致匪徒偽為投誠，溷入我

                                                      
 74  如投誠官張錡認為，社會失業者太多，自己以被感化者的身份出院，能力

有限，難有出路。參見《感化月刊》9-10，101。 

 75  《感化月刊》5，5。 

 76  （美）斯科特(Scott,J.C.)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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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刺探軍情，則是招撫之利未見，而我方之軍情已先外泄！」77然而這種

現象卻沒有因此而禁絕。據總務股在 1935年 1 月份的工作報告稱，有 19

名投誠官兵因被查出非誠意投誠而遭受懲處，9 名降為俘虜兵待遇，8 名

降為反省人待遇，2 名被處以禁閉。78張克斌因為 AB 團肅反的錯劃而到

感化院投誠，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革命，反而通過反宣傳讓總務股長張繼載

日益「赤化」，後不慎暴露，兩人皆身陷囹圄。79 

訊問是訓育前的必要步驟，卻耗費了過多的工作時間，但即使這樣，

審訊的錯漏非常驚人。1934年 10 月和 11 月中，分別有 149 份和 119 件

的謊報籍貫的案件，占當月審訊記錄的 14.7﹪和 12.7﹪。80這種錯漏一方

面與感化院審訊委員會的貪汙作風有一定關係，另一方面被感化人的互相

掩護或許起了更大的作用。比如曾在行營感化院關押的王賢選在賀怡與其

母親的幫助下，賄賂了院中「法官」，不久即被保釋。但返觀王賢選在感

化院中的經歷，主要是因為劉伯堅和方志敏在與其當面對案時假裝不認

識，從而使他逃過一劫。81 

                                                      
 77  〈轉令嚴防匪徒偽為投誠溷入我方刺探軍情，並妥定處置辦法以杜亂

源〉，《江西省政府公報》58。 

 78  《感化月刊》11-12，97。 

 79  《蔣中正函顧祝同因張繼載與共黨張克斌私通已收押行營據報其雖在禁

仍向外私通造謠請飭處按罪判處示儆》，國史館藏，002080200223073。 

 80  此資料為筆者根據訓育股1934年10、11兩月的工作報告所做的計算。另

外，有些特別政治犯善於偽裝，比如曹荻秋在蘇州反省院關押期間謊報姓

名和文化程度，對行營感化院而言，也不缺乏這種偽裝的案例，李美群告

訴萬根秀趁軍法處不瞭解具體情況下要求釋放，結果亦得到輕判。參見《感

化月刊》9-10，85；126-127。 

 81  王賢選、何斌，《賀怡同志在贛州》，《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3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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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與中央各派勢力展開了激烈的權力資源爭

奪。到 1931年，他逐漸取得政權並建立其獨裁體制。此後，江西蘇維埃

卻又成了蔣介石的心腹之患，「圍剿」中央蘇區成為當務之急。「剿匪區

內」硝煙四起，而對於戰事並未直接波及的南昌和中國北方城市來說，蔣

介石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投誠俘虜便成為一個基本問題。安撫投誠俘虜以

樹立蔣介石對政權爭奪的正當性及國民黨在收復區的正面形象，是「七分

政治」的策略之一。82然從感化院時逾兩載的歷史來看，對於這一重大的

政治策略，以武軍平和幸耀燊為首的「教化者」們並未完成這一使命。 

檢視感化院感化教育的效果和被感化人的去向，或許更加可以看出優

待投誠俘虜政策流於形式的原因。比起歐洲國家的集中營，感化院從設立

伊始到撤銷，經費不足，人員短缺，管理不善，且房舍數量始終跟不上收

容人數。83凡此種種，使我們有理由肯定，感化院從始至終充其量只是個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148。 

 82  正如沃格利斯所說，「革命和起義在十九世紀的普遍興起，同時也伴隨者

大規模和血腥的鎮壓。不過，正因為成功地對革命的鎮壓，政府對政治犯

罪和政治犯卻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態度。」參見Polymeris Voglis: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1945-50: Gree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7, No. 4, p.526. 

 83  歐洲國家對待政治犯也有極殘忍的屠殺（如德國和蘇聯），但是總體來說，

鎮壓過後的監禁措施及人性化要好於中國的感化院內的懲罰，特別在英美

法三國，基本上除了政治邊緣化親共份子外，沒有更深入的暴力行為。參

見Polymeris Voglis: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1945-50: 

Gree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7, No. 4, pp.53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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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機構。在其管理漏洞和體制缺陷下，中共政治犯在院中卻充分利用各

種弱者的武器，抗衡感化院的話語霸權。 

隨著中央蘇區長征的開始，江西便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次要戰場。

1935年 1 月 28 日，南昌行營結束。3 月 18 日，臨時感化院改隸武昌行營。

5 月底，江西境內各戰地收容所也停止收容工作。8412 月 4 日，臨時感化

院結束，三千多感化期滿的被感化人被編為工程隊，由張振國率領前赴湖

北鐘祥修築張公堤。85以熊式輝為首的江西省政府繼續在贛南搜捕留在當

地的中共革命分子。以湯恩伯為首的軍方勢力迅速佔領贛南，作為其在江

西的根據地，投誠俘虜分子再一次遭到清洗。86然而，對中共政治犯的感

                                                      
 84  〈感化院改隸新行營，分電各省市軍政機關，並告啟用關防日期〉，江西

《民國日報》，1935年3月21日；《准綏靖公署電為戰地收容所五月底遵限

結束，此後投誠俘虜遣置仍照感亥電處理等因令仰轉飭遵照》，《江西省

政府公報》201，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4023。 

 85  《幸耀燊函楊永泰經與卓振雄等商洽擬定被感化人協助兵工工作辦法並

擬另組感化工程隊管理處等》，國史館藏，002080200259005；《蔣中正

電顧祝同等在潯所設之感化院應即結束感化期滿約三千人可編為感化工

程隊仍隸行營等，陳方呈蔣中正陳振先審核意見與幸耀燊原擬辦法彼此不

同之點及擬辦情形》，國史館藏，002080200259051；，《陳振先電蔣中

正已分電辦理結束感化院及被感化人編隊築堤》，  國史館藏，

002080200260046。 

 86  瑞金城裏的三百多名女幹部，「除一百多人被保釋外，其餘一百多名比較

年輕的女幹部，被國民黨軍中一些中級官姦汙後，被迫與他們結了婚。」 

5月3日，永修縣縣長湯愛民報稱，「匪犯」蔡普卿在被俘後供明瞭「匪方

安好、通信機關、藏槍處所各等情」，但最後熊式輝還是下令將他槍決。

同樣命運還有曾充任尋烏赤衛隊長、縣蘇財政部長的範大明。胡漢文，〈國

民黨軍進瑞金〉，《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176；《省政府、駐贛綏靖公署、尋烏縣政府關於判決「赤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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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卻遠沒有終結，行營結束以後，感化院這一模式又被帶到了四川和陝西

一帶，87富有諷刺意義的是，幸耀燊並沒有將臨時感化院的經驗和教訓帶

去，使南昌感化院的悲劇被不斷複製。直到 1938年 1 月 1 日，隨著抗戰

期間國共合作的實現，感化院（反省院）制度宣佈停廢。 

                                                                                                                
範大明的指令，密令，呈》，江西省檔案館藏，J016-3-1224；《省政府、

永新縣政府關於槍決「匪犯」蔡普卿的指令、呈》，江西省檔案館，

J016-3-1219。 

 87  《楊永泰函賀國光奉蔣中正指令行營感化院重慶收容所各項經費人事調

派各點除已指令幸耀燊外請即分別辦理》，國史館藏，002080200229030；

《吳家象電楊永泰懇請飭九江感化院速在西安籌設收容所以收納剿匪俘

虜、幸耀燊呈蔣中正請核示所呈之西安暨宜昌收容所籌設辦法》，國史館

藏，00208020025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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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Kuomintang’s Reformatory Policy on CCP 

Political Criminals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aking the Nanchang Headquarters Temporary Reformatory as 

an Example 

Wang, Cai-yo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Reformatory was set up by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as an institute to 

reclaim the adolescents of crimes in the 18th century.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Kuomintang strengthened the function of the reformatory on the 

CCP political criminal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and its 

effectiveness of Kuomintang’s reformatory on the CCP political criminals 

through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Nanchang Field Headquarters 

Temporary Reformatory. We hold that a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s 

deepened,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brought by the CCP’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Chiang Kai-shek managed to establish reformatories to 

obtain the powerful effect of “Relying mainly on politics, with military as a 

supplement”. However, the shortages of living places, expenses, hands, etc. 

put the plan of Reformatory into trouble. Meanwhile, the reformed CCP took 

advantages of this situation to oppose to the reformatory policy of 

Kuomintang, thus the reformatories became a passive refugee institute, and 

the reformatory policy didn’t get its original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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